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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修订条款对照表 

（加粗部分为修改内容）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三条  公司的对外担保实行统一管理，非

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任何人无权以公

司名义签署对外担保的合同、协议或其他类似的

法律文件。未经公司批准，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得

对外提供担保，不得相互提供担保。 

第三条  公司的对外担保实行统一管理，

非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任何人无权

以公司名义签署对外担保的合同、协议或其他

类似的法律文件。 

第十四条  须经股东大会审批的对外担保，

包括下列情形： 

（一）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以后提供

的任何担保； 

（二）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

供的担保； 

（三）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 10%的担保； 

（四）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以后提供的任

何担保； 

（五）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

的担保。 

股东大会审议第（四）项担保事项时，应当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提供的担保议案时，该股东或者受该实际控

第十四条 须经股东大会审批的对外担保，

包括下列情形： 

（一）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

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连续十二个月内公司的对外担保总

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连续十二个月内公司的对外担保总

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且绝对金额达到或超过五千万元； 

（四）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

提供的担保； 

（五）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 10%的担保；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

供的担保。 

董事会审议上述担保事项时，应当经出席

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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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前 修改后 

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与该项表决，该项表决

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

以上通过。 

东大会审议前款第（二）项担保事项时，应当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提供的担保议案时，该股东或者受该实际控

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与该项表决，该项表决

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

数以上通过。 

…… 

第三十五条  公司于每次年度股东大会对控

股子公司至下一次年度股东大会前的担保额度，

在担保额度内的担保业务由被担保公司提交《天

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审批表》

(附表 1)及相关资料，各相关部门及其分管领导审

批，报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签批后由风险控制部

负责协同被担保公司办理有关银行手续；担保额

度以外的担保业务，需逐项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执行。风险控制部

应留存一份与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正本，并

在项目执行完毕后，按年度整理归档。 

第三十五条   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如每年发生数量众多、需要经常订立担保

协议而难以就每份协议提交董事会或者股东大

会审议，公司可以于每次年度股东大会至下一

次年度股东大会前对拟向该等公司提供担保的

具体对象及对应对象的担保额度进行合理预

计，并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前述担保事项实际发生时，公司应当根据

股东大会的授权应当履行审议程序并及时披

露，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在担保额度内的担保业务由被担保公司

提交《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

保审批表》(附表 1)及相关资料，各相关部门

及其分管领导审批，报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签

批后由风险控制部负责协同被担保公司办理

有关银行手续；担保额度以外的担保业务，需

逐项经公司经理办公会、党委会、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执行。风险控制部应留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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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前 修改后 

份与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正本，并在项目

执行完毕后，按年度整理归档。 

第三十六条  公司如进行担保额度预计，

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可将可用担保额度在

担保对象之间进行调剂： 

（一）获调剂方的单笔担保额度不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二）在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股

东大会审议担保额度时）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

保额度； 

（三）在调剂发生时，获调剂方不存在逾

期未偿还负债等情况； 

（四）公司按出资比例对获调剂方提供担

保、获调剂方或者其他主体采取了反担保等相

关风险控制措施。 

前述调剂事项实际发生时，公司应当履行

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 

第三十六条  非全资子公司需要股东方为其

提供担保时，该公司全体股东应按投资比例分担

担保责任，股东一方或多方为其提供全额担保时，

未提供担保的股东应按其投资比例提供反担保。

为支持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公司在其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时，将在 1%到 2%区间收取担保费，

担保费按年计收，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先行支

付。 

第三十六条  公司为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应当要求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按出资比例

提供同等担保，其他股东不能按照出资比例提

供同等担保的，应在不能按照出资比例提供担

保的范围内向公司提供反担保。非全资子公司

的其他股东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同等担保或者

反担保的，应当充分说明原因，并在分析其经

营情况、偿债能力的基础上，充分说明该笔担

保风险的可控性。同时，应当要求被担保人提

供反担保，保证担保的公平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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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前 修改后 

为支持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公司在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时，将在 1%到 2%区间收

取担保费，担保费按年计收，在签订《担保合

同》时先行支付。 

第三十七条 被担保公司应严格按担保申请

时承诺的条款借款、使用和归还资金，不得改变

资金用途，否则公司将追究被担保公司和相关人

员的责任。…… 

第三十八条  被担保公司应严格按担保

申请时承诺的条款借款、使用和归还资金，不

得改变资金用途，否则公司将追究被担保公司

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三十九条 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担保

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的，公

司应当在控股子公司履行完毕审议程序后，及

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担保对象为非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的，视同公司对外

担保，公司应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 

 


